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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附加不使失效保险条款 

兹经双方同意，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本保险合同不因保险标的所

占用场地或价值的变更、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增加或其它重要事项的变化而失效。但投保人、

被保险人一旦知道该情况，应立即通知保险人，并支付从风险增加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

日止期间可能的额外保险费，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。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

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